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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22 年 9 月 12 日至 10 月 7 日 

议程项目 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人权理事会 2022 年 10 月 6 日通过的决议 

 51/14. 预防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作用：法治和问责 

 人权理事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各国据此有义务促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普遍尊重和遵守， 

 又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和《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回顾《公民及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其他人权文书，以及联合国

重大会议的结果， 

 回顾理事会 2010 年 6 月 17 日第 14/5 号、2011 年 9 月 29 日第 18/13 号、

2013 年 9 月 27 日第 24/16 号、2016 年 9 月 29 日第 33/6 号和 2019 年 9 月 26 日

第 42/6 号决议，以及 2007 年 6 月 18 日第 5/1 号和第 5/2 号和 2011 年 3 月 25 日

第 16/21 号决议，以及人权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其他相关决议， 

 重申所有人权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

必须以公正和平等的方式，在同样的基础上，以同样的重视程度，对待所有人权， 

 表示关切世界各地继续发生侵犯和践踏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强调

需要加大力度防止这些侵犯和践踏行为并确保追究责任和伸张正义， 

 回顾人权理事会在预防侵犯人权方面的作用，并回顾按照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人权理事会的工作应以普遍性、公正性、客观性和

非选择性以及建设性国际对话及合作等原则为指导， 

 注意到人权理事会在 2020 年 10 月 7 日第 45/31 号决议中敦促其所有机制

根据各自的任务，将预防纳入其工作，并酌情纳入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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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预防可以包括解决根源问题、注重对最早迹象做出快速反应、在人权

状况升级后尽量减少伤害、注重尽量减少未来威胁、力求防止长期侵犯和践踏

人权等措施， 

 重申人权、法治和民主相互关联、相互加强，是普遍、不可分割的联合国

核心价值和原则的一部分， 

 认识到有效的预防要求尊重法治，法治是一项治理原则，根据这项原则，所

有个人、机构和实体，无论公营还是私营，包括国家本身，都对公开发布、平等

实施和独立裁断并与国际人权法相一致的法律负责， 

 又认识到追究侵犯和践踏人权的责任对维护法治至关重要，有罪不罚会助长

此类侵犯和践踏行为的再次发生， 

 重申对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有罪不罚会助长这些罪行的发生，

并重申对这些罪行进行问责，是防止其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1. 申明有效的预防措施作为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的总体战略一部分的

重要性； 

 2. 确认国家负有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包括防止侵犯和践踏人权的首要

责任； 

 3. 强调各国应当为防止侵犯和践踏人权营造扶持型的有利环境，包括： 

 (a) 考虑批准各项国际人权公约； 

 (b) 全面执行所加入的各项国际人权公约； 

 (c) 加强和健全良政、民主制度、法治和问责制； 

 (d) 采取政策，确保人民充分享受所有人权，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 

 (e) 处理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种族歧视和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 

 (f) 处理不平等和贫困等可能导致发生侵犯和践踏人权情况的因素； 

 (g) 促进意见和表达自由以及和平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 

 (h) 促进和保护对人权维护者安全和有利的环境，以及自由和活跃的民间

社会； 

 (i) 促进和保护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安全； 

 (j) 确保按照《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

将现有国家人权机构建设成为强大和独立的机构； 

 (k) 处理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暴力行为，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l) 促进人权教育和培训； 

 (m) 确保独立和正常运作的司法机关； 

 (n) 反对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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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申明各国负有首要责任，加强法治机构，并为所有预防工作提供有效

框架，包括民间社会行为体、学术界和国家人权机构履行监测、报告和宣传职能

的预防工作； 

 5. 重申各国在尊重和保护人权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并有责任遵守相关义务，

起诉涉及侵犯和践踏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罪行的责任人，并向权利受到侵犯者

提供有效补救，例如保证不再发生，以期结束有罪不罚现象，确保追究责任和

伸张正义； 

 6. 欢迎国家人权机构在推动预防侵犯人权和促进法治方面发挥作用； 

 7. 继续请国家人权机构考虑在相关国际和区域论坛框架内处理预防对促进

和保护人权的作用问题； 

 8. 欢迎民间社会对促进人权和预防侵犯人权发挥作用； 

 9. 鼓励联合国所有人权机制高度优先重视法治活动； 

 10. 强调指出需要将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犯罪人绳之以法，

这是对促进预防文化的重大贡献； 

 11. 强调过渡期正义在打破暴力循环和最严重罪行的循环、让受害者和

幸存者感到正义得到伸张以及促使对可能催生了这些循环的缺陷进行审查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 

 12. 确认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和作为多边制度一部分的其他国际司法

机构通过推动维护法治和确保问责而发挥着预防作用； 

 13. 认识到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决定人权理事会应通过对话和合作等方式，

对预防侵犯人权、迅速应对人权方面的紧急情况做出贡献； 

 14. 承诺公正和透明地评估侵犯和践踏人权的情况，包括在有助于问责的

情况下； 

 15. 承认人权理事会调查机构在防止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再次发生方面可

发挥的作用； 

 16. 又承认普遍定期审议作为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合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其目的是在促进所有人权的普遍性、相互依存性、不可分割性和相互关联性的

原则基础上，改善实地人权状况及各国履行人权义务和承诺的情况，等等； 

 17. 还承认经所涉国同意的人权领域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可有助于预防

侵犯和践踏人权； 

 18. 确认特别程序制度作为预防侵犯和践踏人权的工具发挥的作用特别重要，

尤其是通过监测、报告和/或向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提出建议等方式发挥的作用，

并重申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5/2 号决议维护特别程序独立性的重要性； 

 19. 请特别程序根据其任务规定，继续在其评估和建议中确定并纳入防止

侵犯和践踏人权的切实办法，并探索进一步的方法，促进加强联合国行为体合作，

以更好地完成联合国系统的预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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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强调需要进一步发展预防侵犯人权这一概念，加大努力在促进和保护

人权工作中提高预防意识，以鼓励将其体现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相关政策

和战略中； 

 21. 确认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以应请求协助各国并协助其他利益攸关方

了解和重视预防对促进和保护人权的作用； 

 22. 继续鼓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与各国、相关区域组织、国家人权

机构和其他有关的利益攸关方协商的基础上，定期向人权理事会通报预防方针在

促进和保护人权中的实际应用情况； 

 23.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特别程序在协助各国和

其他利益攸关方预防侵犯和践踏人权方面的贡献的研究报告1，并请高级专员

办事处继续汇编和分析特别程序的工作在这方面的积极影响； 

 24. 请高级专员办事处编写一份关于国家和国际层面法治和问责在预防侵犯和

践踏人权方面的作用的研究报告，并提交人权理事会第五十七届会议； 

 25. 鼓励高级专员办事处继续收集相关资料和研究，进一步开发一个实用

工具包，以支持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将预防方针实际应用于促进和保护人权； 

 26. 决定根据理事会年度工作方案在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此事。 

2022 年 10 月 6 日 

第 41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1 A/HRC/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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